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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5,722,735,059元。 公司2022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00元（含税）。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07,282,53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5,097,774元

（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63.2%。

如在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国贸 股票代码 6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京京 骆洋喆、廖哲、章侃、张丽滨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电话 010-65052288 010-65052288

电子信箱 dongmi@cwtc.com dongmi@cwtc.com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写字楼、商城、公寓等投资性物业的出租和管理以及酒店经营等。

公司除所拥有的酒店委托香格里拉国际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外，其它主营业务均由公司自行进行管理和经营。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房地产

业”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写字楼、商城、公寓等投资性物业的出租和管理以及酒店的经营；公司的经营规模、硬件设施、管理和服务、市场地位等，在业

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2,827,290,298 12,725,924,787 0.80% 12,090,123,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145,452,568 8,633,951,277 5.92% 8,013,070,57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

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3,442,276,658 3,585,982,881 -4.01% 3,097,760,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5,870,811 1,023,793,717 8.99% 825,426,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7,837,593 1,014,935,017 -0.70% 797,615,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24,331,237 1,780,173,946 2.48% 1,406,522,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70% 12.40% 0.30% 10.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1 1.02 8.99% 0.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1 1.02 8.99% 0.82

(二)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03,193,766 756,413,015 936,623,188 846,046,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7,576,900 303,285,072 298,138,766 246,870,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65,555,565 207,269,026 294,247,342 240,765,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1,883,412 305,368,808 667,119,119 249,959,89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1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3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其他 812,360,241 80.65% 0 无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1104组合

未知 24,631,635 2.45%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5,449,242 1.53% 未知 未知

易方达泰利增长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8,800,106 0.87% 未知 未知

顾青 未知 7,020,600 0.70% 未知 未知

吴宝珍 未知 5,758,300 0.57% 未知 未知

吴悦 未知 5,008,300 0.5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4,932,144 0.49% 未知 未知

朱金妹 未知 4,801,000 0.48% 未知 未知

解荣军 未知 4,792,400 0.48%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的说明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只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其在报告期内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四)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五、公司债券情况

(一)�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

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中国国际贸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司债

券（面向合格投

资 者 ）（第 一

期）

19国贸01 155735 2024-9-26 440,000,000 2.90%

“19国贸01” 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不存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19国贸01” 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22年8月12日，公司发布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2022年票面利率调整公告》，决

定下调“19国贸01” 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2.9%；同时，发布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2022

年债券回售实施公告》，“19国贸01” 公司债券部分持有人在回售登记期内（2022年8月12日至2022年8月16日）对其持有的“19国贸01” 公司债券登记回

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2022年9月20日， 公司发布了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2022年债券回售实施结果公

告》，回售有效登记数量为60,000手，回售金额为60,000,000元，回售资金兑付日为2022年9月26日。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9国贸01” 债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440,000手，债券余额为440,000,000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19国贸01” 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9月26日完成2021年9月26日至2022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支付。

(三)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不适用。

(四)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变动原因

资产负债率 28.68% 32.13% -3.45%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07,837,593 1,014,935,017 -0.70% -

EBITDA全部债务比 0.98 0.74 31.75%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

还了银行长期借款

本金5亿元。

利息保障倍数 16.62 12.79 29.96% -

注：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

3、EBITDA全部债务比＝（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全部债务）， 全部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期债券+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租赁负债+其他有息债务；

4、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明。

不适用。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明志

2023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0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2023-007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2023年3

月27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A座国贸大酒店6层会议厅召开董事会会议。

林明志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 董事阮忠奎先生因故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王义杰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报告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三、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

同意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公告” 。

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四、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报告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六、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123.9万元，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酬35万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七、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和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

同意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八、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林明志先生、吴相仁先生、盛秋平先生、郭惠光女士、王义杰先生、黄小抗先生、阮忠奎先生及邢诒鋕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

九、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2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林明志先生、吴相仁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2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薪酬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职务

经股东大会批准的2022年

度

薪酬计划

（含税）

2022年度

实际薪酬

（含税）

2023年度

薪酬计划

（含税）

董事长

及副董事长

804 804 858

同意将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3年度薪酬计划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2022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2022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薪酬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职务

经董事会批准的2022年度

薪酬计划

（含税）

2022年度

实际薪酬

（含税）

2023年度

薪酬计划

（含税）

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董事会

秘书

1,215 1,215 1,327

十一、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公告”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二、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将公司控股股东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依照《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提名林明志先生、吴

相仁先生、盛秋平先生、郭惠光女士、王义杰先生、黄小抗先生、阮忠奎先生、邢诒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李朝鲜先生、张祖同先生、张学

兵先生、梁伟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如

附件），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三、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的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林明志先生

林明志先生，1967年出生，持有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荣誉）学士学位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会计学）硕士学位。 林先生曾为CapitaLand�

Mall� Asia� Limited（前称CapitaMalls� Asia� Limited）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为亚洲其中一家最大的购物中心开发商、拥有者及管理者。 林先生于亚洲零售

商用地产投资、开发、购物中心运营、资产管理及基金管理方面拥有逾20年经验。 林先生现任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常务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饭店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

2、吴相仁先生

吴相仁先生，1965年出生，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国办秘书二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正局级干部。 2016年4月，任商务部综合司司长。 2017年12

月至2020年5月，任商务部办公厅主任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秘书局局长、部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长期参与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及港澳经济政策的研究

制定和执行工作。 现任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常务董事、

饭店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饭店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

3、盛秋平先生

盛秋平先生，1968年出生，198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香港理工大学品质管理硕士，美国肯恩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历任嵊州市市长、

市委书记，永嘉县委书记，金华市副市长、义乌市市长，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2022年4月，

任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现兼任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常务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4、郭惠光女士

郭惠光女士，1977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现任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之主席(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嘉里兴业有限公司之董事长，嘉里

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及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香港）有限公司之理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常务董事，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5、王义杰先生

王义杰先生，1963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北京市人民政府干部，外经贸部办公厅副处级、

正处级秘书，1999年1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董事长秘书。 2003年3月调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4年8月起先后任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发展改革部副总经理、品牌宣传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09年3月任品牌宣传部总经理。 2014年5月至2016年

6月任中共四川省广安市委常委（挂职）。 现任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国贸物业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6、黄小抗先生

黄小抗先生，1951年出生，大学学历。 黄先生于1991年加入郭氏集团，并自1996年起出任嘉里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嘉里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长及董事总经理，嘉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嘉里兴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7、阮忠奎先生

阮忠奎先生，1966年出生，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职务。2019年7月，任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兼任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邢诒鋕先生

邢诒鋕先生，1971年出生，拥有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和法国巴黎高等电子学院（ISEP）的工程硕士学位。 邢先生曾于凯德置地担任苏州晶

汇置业总经理，参与苏州中心的大型综合体开发建设。 邢先生也曾在吉宝置业(中国)担任投资、资产管理和项目开发相关职务。 邢先生现任香格里拉（亚洲）

有限公司投资及资产管理部副总裁，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朝鲜先生

李朝鲜先生，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 历任北京商学院计划统计系统计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财金系副主任、主任；1999年12月任北京工商

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2001年10月任院长；2002年1月任北京工商大学教务处处长；2003年7月起任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至2019年1月。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2、张祖同先生

张祖同先生，1948年出生，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张先生从事香港执业会计师约30年，在会计、核数及财务管理方面具有广泛经验。张先生于2003年退休前，

曾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及中国区副主席；担任嘉里建设有限公司 （于香港上市之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上市之公司）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及上海上市之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先生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及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海外基金

会投资委员会成员；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于香港上市之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薪酬委员会委

员。

3、张学兵先生

张学兵先生,� 1965年出生，法学硕士。 曾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

长、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外部董事、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政法大学董事

会董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委员会委员。

4、梁伟立先生

梁伟立先生，1959年出生，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梁先生于1982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同年加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4年

成为合伙人，2020年6月退休。梁先生从1994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过安永大中华业务管理合伙人和华东区管理合伙人等职务。梁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重组及

上市经验，现担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上市之公司）、Ding� Dong（Cayman） Limited“叮咚买菜”（于纽约上市之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

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及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朝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名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

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

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朝鲜

2023年2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祖同，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名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

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

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经济

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等三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

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祖同

2023年2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学兵，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名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

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

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学兵

2023年2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梁伟立，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名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

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经济

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等三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

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根据相关规定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伟立

2023年2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现提名李朝鲜先生、张祖同先生、张学兵先生、梁伟立先生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会计、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如适用）；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九）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曾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

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等三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张祖同先生及梁伟立先生）。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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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5,722,735,059元。 公司2022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00元（含税）。 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07,282,53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5,097,774�����

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63.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3月27日召开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2023年3月27日召开八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及长远发展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经营现金流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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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度交易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

接受劳务

支付餐饮费 1,639,796 3,440,000

支付劳务费 5,521,421 7,404,558

支付服务费 11,936,323 13,975,322

支付食品加工费、洗衣费等 3,962,753 5,006,621

支付蒸汽费、热水费、电费等 8,595,190 9,913,446

提供劳务

收取国贸二期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a)

2,292,548 2,208,566

收取国贸二期维修保养费(二、5.a) 3,335,736 3,301,090

收取国贸中心19#楼维修保养费

(二、5.b)

169,616 169,617

收取国贸中心19#楼销售及管理佣金(二、5.b) 584,076 608,900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维修保养费 191,452 192,979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c)

2,510,126 2,292,480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维修保养费

(二、5.c)

1,275,652 1,272,411

收取“美丽田园” 区域委托管理费

(二、5.d)

1,536,461 1,477,788

收取国贸一期F区域委托管理费

(二、5.e)

357,492 545,353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f)

3,181,235 4,469,128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维修保养费 2,838,852 2,734,762

收取清洁及绿化费 12,416,096 12,603,663

收取物业工程管理服务费(二、5.g) 2,290,804 2,290,804

收取劳务费 13,462,659 14,924,296

收取保安服务费 2,118,974 2,540,922

收取餐饮费 622,642 196,929

（二）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度交易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支付库房及停车位租金 1,050,997 856,742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二、5.h,二、5.i) 1,581,330 1,581,330

支付国贸二期土地租赁费(二、5.j) 1,484,879 1,484,878

支付公寓租金 2,459,336 3,438,425

本公司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收取库房、公寓及停车位租金 781,192 810,515

收取国贸有限公司总部办公用房

租金(二、5.k)

4,929,967 4,966,216

收取中国大饭店美食店租金(二、5.l) 1,072,867 980,993

合计 94,200,472 105,688,734

2022年，公司向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有限公司” ）支付的劳务费，主要是公司所属酒店接受国贸有限公司所属酒店提供劳务服

务所支付的费用；公司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的服务费，主要是接受国贸有限公司提供信息系统维护、公关协同等支付的费用以及工会行政费用；向国贸有限

公司收取的劳务费，主要是向国贸有限公司提供工程管理、委托经营管理收取的劳务费。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说明

1、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2023年度

交易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接受

劳务

支付餐饮费 3,030,000

支付劳务费 5,797,492

支付服务费 7,422,784

支付食品加工费、洗衣费等 4,271,809

支付蒸汽费、热水费、电费等 8,842,347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收取国贸二期销售及管理佣金(二、5.a) 2,945,715

收取国贸二期维修保养费(二、5.a) 3,479,531

收取国贸中心19#楼维修保养费

(二、5.b)

165,663

收取国贸中心19#楼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b)

619,084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维修保养费 231,811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c)

4,622,574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维修保养费

(二、5.c)

1,272,411

收取“美丽田园” 区域委托管理费

(二、5.d)

1,852,183

收取国贸一期F区域委托管理费

(二、5.e)

368,612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销售及管理佣金

(二、5.f)

6,152,551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维修保养费 2,914,676

收取清洁及绿化费 12,639,822

收取物业工程管理服务费(二、5.g) 2,290,804

收取劳务费 15,615,501

收取保安服务费 2,676,203

收取餐饮费 630,000

收取信息系统维护费 2,534,779

（二）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2023年度

交易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支付库房及停车位租金 1,139,943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二、5.h,二、5.i） 1,581,330

支付公寓租金 2,386,315

本公司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收取库房、公寓及停车位租金 789,172

收取国贸有限公司总部办公用房租金(二、5.k) 4,966,216

收取中国大饭店美食店租金(二、5.l) 980,993

合计 102,220,321

2023年，公司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的服务费，主要是接受国贸有限公司提供公关协同等支付的费用以及工会行政费用。

2、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国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日期：1985年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盛秋平

注册资金：2.4亿美元

经营范围：为国内外经贸企业和商务人员及旅游者提供并经营下列项目：写字楼及楼宇管理服务、宾馆、公寓及配套的餐饮、宴会、会议、展览、展销、商

场、幼儿园、商务中心、汽车综合服务、收费停车场、文体娱乐及相关服务；提供对外经贸信息和咨询服务；利用国贸中心广告牌发布广告。

3、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操作公开透明。

4、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且关联交易的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对关联人的依赖，上市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

5、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a、2012年1月1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二期物业中心经营管理协议》，继续由公司全面负责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物业中心（以下简称“二期物业中心” ）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及国贸溜冰场的经营管理，公司由于执行上述任务而发生的费用将由国贸有限公

司给予补偿，并另外向国贸有限公司收取相应的佣金。 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 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

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b、2011年7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中心19#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1年7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中心

19#楼（原自行车楼）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国贸中心19#楼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

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 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 有效期届满时，如果

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c、2008年6月6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西写字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08年4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西写字楼

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国贸西写字楼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

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08年4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

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d、2013年1月21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地上二层“美丽田园” 区域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2年9月17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

司全面负责国贸一期地上二层“美丽田园” 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

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管理费。 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 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

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e、2012年8月16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F区地下一层区域（北侧）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3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

全面负责国贸一期F区地下一层北侧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生的实

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在委托

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f、2018年3月1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东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国贸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国贸东楼的产权房屋委托本公司销售、推广、管

理并提供客户服务，国贸有限公司承担其拥有的产权面积部分所发生的费用，并向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2018年3月12日起至2019

年3月11日止。 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g、2022年1月5日，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项目物业工程管理服务合同》，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之子公司国

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所属国贸世纪公寓项目的各建筑物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运行、维修保养、客房报修提供物业工程管理与服务工作，国贸有限

公司按包干制支付工程管理服务费，该合同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

2023年1月3日，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合同，合同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

h、2021年8月31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二期物业中心签订《国贸写字楼2座办公楼租赁协议》，租用国贸写字楼2座部分办公

用房，每月租金及管理费25,361元。 协议有效期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

2022年8月5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二期物业中心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25,361元。 协议有效期自2022年9月1日

起至2027年8月31日止。

i、2019年11月25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写字楼2座办公楼租赁协议》，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2座部分办公用房，每月支付的租金及管理费为

106,417元。 协议有效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j、1998年9月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国贸二期工程协议书》，由于国贸二期工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由国贸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公

司和国贸有限公司将按照投资比例分摊土地使用权费。 从2000年起至2038年8月29日，公司每年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权费882,000元。

2009年3月24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二期土地使用税分摊协议》，根据协议，公司需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其缴纳的国贸二期土地的部分使用

税及其他税费。

2011年12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增加国贸二期土地租赁费协议》，鉴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应为公司租

赁和使用的国贸二期土地缴纳房产税，因此，相应地向公司增加收取国贸二期的部分土地租赁费。

k、2020年6月1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公司所属国贸大厦部分办公用房，每月租金及

管理费为405,518元，协议有效期自2020年6月13日至2023年6月12日止。

l、2020年4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1座部分租区。 根据协议，国贸有

限公司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71,500元，协议有效期自2020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止。 2022年4月28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

管理费为71,500元，协议有效期自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止。

2020年4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大厦部分租区，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11,

386元，协议有效期自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止。 2022年4月28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11,386元，协议有效期

自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止。

6、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所作的说明，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体

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023年3月27日，公司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林明志先生、吴相仁先生、盛秋平先

生、郭惠光女士、王义杰先生、黄小抗先生、阮忠奎先生及邢诒鋕先生共8人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李朝鲜先生、张祖同先生、张学兵先生及梁伟立先生共4人投

票表决，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遵循了平等、有偿的原则，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于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国贸一期、二期土地租赁费事项

1、关于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

1998年9月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2008年7月28日，双方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根据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赁国贸

写字楼、国贸商场、国贸公寓、国贸展厅及多层停车场等所对应的13,936.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给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1998年10月1日起至2038年8月29日止，

每年的土地租赁费为1,393,650元。另外，国贸有限公司还向公司收取其缴纳的该土地的使用税及其他税费。2011年12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增

加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协议》，鉴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应为上述公司租赁和使用的国贸一期土地缴纳房产税，因此，相应

地向公司增加收取国贸一期的土地租赁费。

根据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因此，上述公司与国贸有

限公司签订的国贸一期《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已于2019年9月30日到期。

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七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国贸一期《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租用期限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38年8月29日止，租金单价和总价、租赁地块面积和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和条件与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一致。

该事项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续签国贸一期《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关联交易的公告” 。

2、关于国贸二期土地租赁费

1998年9月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国贸二期工程协议书》，由于国贸二期工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由国贸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公

司和国贸有限公司将按照投资比例分摊土地使用权费。 从2000年起至2038年8月29日，国贸有限公司每年向公司收取土地使用权费882,000元。

2009年3月24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二期土地使用税分摊协议》，根据协议，国贸有限公司向公司收取其缴纳的国贸二期土地的部分使用税

及其他税费。

2011年12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增加国贸二期土地租赁费协议》，鉴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应为公司租

赁和使用的国贸二期土地缴纳房产税，因此，相应地向公司增加收取国贸二期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费。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就公司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作出决议予以公告，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建设国贸

二期工程协议书》也作为重要合同，列示于经公司全体董事于1999年1月25日签署的《招股说明书》中，因此，公司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国贸一期及二期土地

租赁费，将不再作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每年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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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 ）前身为1993年3月28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于2000年6月

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号批准，于2013年1月18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册从事相

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在证券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如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的2023年度审计机构，2023年度审计项目预计将主要由普华永道中天有执行证券服务业务经验的人员执行。

2、人员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257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1400余人，其中自2013年起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346人。

3、业务规模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1年度）的收入为68.25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63.70亿元（含证券业务收入31.81亿元）。 普华永道中

天的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108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总额为5.5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金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及批发和零售业等。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

相关规定。 普华永道中天近3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

中天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 普华永道中天四名初级员工因其个人投资行为违反独立性相关规定，于2019年收到上海证

监局对其个人出具的警示函，上述个人行为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性或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该四名人员随后均已从普华永道中天

离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成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王蕾女士，1999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1999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5� 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22年起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具有20多年

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质量复核合伙人梁建邦先生，1992年起开始在罗兵咸永道执业，1994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取得香港会计师公会注册会计师资格，是香港

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2005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23年起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审计服务，具有10多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2、项目成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王蕾女士、质量复核合伙人梁建邦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3年亦未

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2022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123.9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35万元，合计158.9万元（该审计费用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拟根据2023年度公司审计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具体要求、审计范围和工作量等），与普华永道中天协商确定2023年度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审计委员会经过评估认为，在2022年度审计过程中，普华永道中天遵守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能够独立、客观、公正

地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具备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审计委员会同时也评估了普华永道中天具有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以及良好的诚信状况。 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

阅；同意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拟续聘的普华永道中天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和胜

任能力。同意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同意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董事会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7日召开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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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4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4月18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A座7层多功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4月18日

至2023年4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

3 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

审议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度审

计报酬的议案

√

5 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

6 审议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

7 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累积投票议案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8）人

9.01 林明志 √

9.02 吴相仁 √

9.03 盛秋平 √

9.04 郭惠光 √

9.05 王义杰 √

9.06 黄小抗 √

9.07 阮忠奎 √

9.08 邢诒鋕 √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10.01 李朝鲜 √

10.02 张祖同 √

10.03 张学兵 √

10.04 梁伟立 √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1.01 袁飞 √

11.02 胡燕敏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项议程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6、7、9、10、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07 中国国贸 2023/4/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代理人出席还应持有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本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股东账户卡。 法人股东应

持有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者本人

身份证。 出席会议者可在登记时间内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在会议登记地点

进行登记，也可以于2023年4月14日以前将相关资料传真或邮寄至登

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

2023年4月13日－4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

(三)�登记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A座29层

邮政编码：100004

电话：010-65358910

传真：010-65053862

联系人：章侃

六、 其他事项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3 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

审议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22年

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5 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6 审议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7 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9.01 林明志

9.02 吴相仁

9.03 盛秋平

9.04 郭惠光

9.05 王义杰

9.06 黄小抗

9.07 阮忠奎

9.08 邢诒鋕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10.01 李朝鲜

10.02 张祖同

10.03 张学兵

10.04 梁伟立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11.01 袁飞

11.02 胡燕敏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

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

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

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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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八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2023年3月27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A座国贸大酒店6层会议厅召开监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其中亲自出席2名，委托出席1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袁飞女士、监事胡燕敏女士亲自出席；职工监事金玉英女士因

故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监事胡燕敏女士代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四、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22年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六、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提名袁飞女士和胡燕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的提案（袁飞女士和胡燕敏女士简历附后），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3月27日

附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1、袁飞女士

袁飞女士，1964年出生，1985年8月参加工作，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曾先后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总经理，中国华

粮物流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粮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2017年3月任中国中纺集团公司总经理，2019年4月任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现任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中国世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主席。

2、胡燕敏女士

胡燕敏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目前为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裁。 在加入香格里拉之前，她曾于凯德置地中国

担任商业管理事业部财务总经理。在此之前，她也曾于2007年至2013年期间在百事中国担任多个财务相关之高级职务。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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